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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课  

第八条诫命 

 

 

 

 

第十五课 逐字稿 

 

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。今天我们把思想聚焦于第八条诫命：“不可

偷盗。”我给这一课起的题目是《管理上帝的资源》。 

在我们探讨第八条诫命之前，先来想一想第八个原则，这个原则源自于

《马太福音》第 12 章中的经文，《威斯敏斯德教理问答》对它进行了如下概

述。它写道：“绝对不做上帝禁止的事，总是去做上帝吩咐的事。”这部分内

容简单明了，但他们在后面加上了这句话：“但并非总是要去履行每一项具

体的职责。”这个特别的句子可能会让有些人感到惊讶。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

它与《马太福音》第 12 章 1-9 节有密切的联系，当我讲到这个原则的时候，

我鼓励你们去查考那段经文。耶稣受到了当面质问，有人指责祂和祂的门徒

犯了安息日。根据犹太人当中法利赛人的律法，掐麦穗、用双手搓麦穗然后

把麦粒吃掉，是在做收获和收割的工作，显然是禁止的。因此，耶稣在这样

的背景下回答了他们，告诉他们说，如果有生命危险，在必要的情况下，可

以暂时不遵行某条律法。所以祂引用了旧约中大卫吃陈设饼的例子，耶稣告

诉他们说，祭司和大卫违反了“唯独祭司才可以吃陈设饼”这条礼仪律，但

贪财是万恶之根。虽然圣经用了那么多例子来阐明这一真理，但人类还是执

迷不悟。贪婪致使我们伸手去获取不属于我们的东西。发现自己的家被盗，贵重

财物被洗劫一空，是非常令人难过的。所以，设立第八条诫命是上帝的慈爱。但

“不可偷盗”的含义要比字面意义上的盗窃广泛得多。上帝还呼召我们作祂在地

上赐予我们一切的管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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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都没有错。因为当时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都要饿昏了，所以他们更需要怜

悯。因此，耶稣在第 7 节中根据这一事件总结出了这个原则：“‘我喜爱怜恤，

不喜爱祭祀。’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。” 

耶稣阐明的原则是，不能使用上帝的任何法令来压迫人，使我们忽视仁爱的

职责或紧急情况。 

当我们看到自己应当爱的人有紧迫的需要时，不能错误地解释第一块

法版上的诫命，以此为借口来使我们违背第二块法版上的诫命。另外，我们

生活在这个罪恶、破碎的世界里，有时会遇到律法与律法发生冲突的情况。

所以，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有时我们必须优先选择施怜悯，而不是尽职责，

那就是《威斯敏斯德教理问答》中“但并非总是要去履行每一项具体的职责”

这句话的含义。显然，我应当警告你们和我自己。有许多人以这个原则为借

口来违背上帝的律法，以此为理由任凭自己沉溺在罪中或掩饰自己的罪，然

而那并非我们主的意图。我们已经探讨了与上帝的律法相关的第八个原则，

现在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第八条诫命：不可偷盗。 

我把这一课命名为《管理上帝的资源》。我们想要探讨三个具体的问题。 

第一，对于我们所拥有的财产的正确认识是什么？ 

第二，关于我们如何获得财产，有哪些限制？ 

然后第三，我应当怎样作我的财产的好管家？ 

这三个问题都与第八条诫命“不可偷盗”密切相关。对于我们所拥有

的财产的正确认识是什么？或者第八条诫命的潜在假设是什么？ 

第八条诫命假定我们个人拥有资源、财产；我们大多数人当然会想到

汽车、奶牛、土地或金钱。的确，物质财富是我们所拥有的资源的一部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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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我们所拥有或被赋予的资源远不止物质财富。上帝所造的一切以及上帝在

蒙恩的生命中再造的一切，都是属于上帝的。 现在，我们来花时间好好想

一想这一点。我们呼吸的空气、沐浴的阳光、行走的土地，这一切都是上帝

的资源；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资源，但不能浪费、更不能污染这些资源。但是，

想一想如时间、你我的健康、上帝赐予我们的力量等这些资源，或者从不同

的层面来说，还有别的资源，比如祂赐给我们作为丈夫、父亲、带领人、经

理的身份，甚至还有祂赐给我们的天赋。我们有各种天赋。我们每个人都有

不同的天赋，那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资源。我们中有些人的双手很灵巧，我

们是修理工，或者我们是建筑工人。我们中有些人善于动脑，我们是发明家。 

我们是工程师。我们有组织能力，我们是带领人。我们给人建议。另一些人

有美好的心灵。他们富有同情心。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或辅导者，或者他们

在医疗领域工作，是护士或医生。他们渴望帮助正在经受苦难的同胞。另外

一些人有音乐或绘画方面的艺术天赋。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资源，

甚至恩典也是上帝赋予祂百姓生命中的恩赐。彼得在《彼得前书》第 4 章 10

节中指出：“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作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” 

那么，彼得当时想到的是哪类的恩赐？教导的恩赐、怜恤的恩赐，慷慨、带

领、倾听的恩赐，上帝所赐的各种为祂而使用的恩赐。我们要提醒自己，这

位伟大的造物主、这位至高主权的拥有者，确定了我们生命中的资源的界限、

大小或数量。《箴言》第 22 章 2 节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。那节经文说：“富

户穷人在世上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” 

上帝藉着祂的主权和护理之工决定了如何在人类当中分配各种资源，

我们不应当抱怨，而是应当忠心地使用上帝所赐的一切，便会觉得更满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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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受益。“不可偷盗。”事实上，我们应当这样思考。我们常常忘记了自己也

是产业。我们并不拥有自己。造我们的主拥有我们。祂是我们的支持者、供

应者和维护者。祂造我们是为了祂的目的，祂的益处，为了让我们服侍祂的

国度和事业，遵行祂的旨意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如果当我们看到第八条诫

命“不可偷盗”时，想到的是“我们应当如何管理上帝赐给我们的资源”，

那么我们已经确信这一点了。我们并不拥有我们的财产。我们是上帝的管家。 

我读几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这一真理，《诗篇》第 24 篇 1 节：“地和其中所充

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”还有，大卫在《历代志上》第 29

章 11-12 节中写道：“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……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

也治理万物。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。”这是个优美

的宣告，承认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我们作为管家管理的

一切，来自哪里。在《诗篇》第 50 篇 10-11 节中，主优雅地提醒我们：“因

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。山中的飞鸟，我都知道；

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”有一个人确实记得这一点，他就是约伯。你们知道

那个故事，上帝在一天中拿走了他的一切，除了他的妻子。这是一个多么庄

严的宣告啊：“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；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

颂的”（伯 1:21）。那么我们来总结这第一个要点：在我伸手去把邻舍的财物

据为己有之前很久，偷盗就已经发生了。当我认为自己是上帝赐予我的属世

或属物质之物、以及我的恩赐的终极主人时，偷盗就已经开始了。所以，“不

可偷盗。” 

关于我们如何获取自己的财产，有哪些界限？同样，在我们探讨关于

不可偷盗的指示之前，先探讨形成第八条诫命之根基的那个原则。我们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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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拥有私人财产，虽然我们仍然只是那些财产的管家。如若不然，第八条诫

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那么，上帝也就不必禁止我们偷盗了。上帝认为祂

的受造物有权力拥有私人财产。所以我可以认为有些东西是我的或你的。我

被赋予了权力使用它，享受它，管理它，扩充它，用它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，

或使它倍增。这是赋予我这个管家的权力。但我并不是这些东西的终极主人。

一切都仍然是属于上帝的。因此，谁也没有权力随意夺走上帝赐给我的东西。 

 “不可偷盗。”上帝保护私有财产。由此可见，朋友们，强迫性地重新分配

金钱或土地等财富，绝不是合乎圣经的命令。《使徒行传》第 2 章 44-45 节

记载的早期教会里的凡物公用，是那些自己有余的人自愿施舍给有需要的人，

不是被迫重新分配财产。想一想圣经中那些属上帝的伟人，有男人也有女人。

我尤其想到了亚伯拉罕和约伯。他们都是很富有的人，他们有很多仆人，但

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财物重新分配，分发给他们的仆人们。 

如果金钱或财产是你合法继承的，或者你通过努力工作或明智的商业

投资合法获得的，那么我们应当认为它们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，应当代表上

帝来使用和管理我们的财富，藉之荣耀祂，当然也要用它们来服侍我们的同

胞。确立了这一点之后，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哪些是合法地获得财产的手段，

或者不应当用哪些不法手段来获得财产。 

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合法的手段。 

显然，藉着努力工作，以负责和敬虔的方式使用你的天赋和资源，藉

此供养你自己和那些倚靠你的人。上帝吩咐我们，当我们身体健康、有能力

的时候，一周要工作六天。祂不喜悦懒惰的人。祂不喜悦那些原本有能力自

食其力却靠施舍活着的人。请听一听《以弗所书》第 4 章 28 节，上帝在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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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禁止了一些事：“从前偷窃的，不要再偷。（这句话后面跟的是）总要劳力，

亲手作正经事，就可有余，分给那缺少的人。”这清楚地表明，上帝的意思

是，那些不亲手劳作来供养自己的人，是在偷窃。与此类似，保罗在《帖撒

罗尼迦后书》第 3 章 12 节中劝勉说，要安静作工，吃自己的饭。 

我们再翻回《箴言》第 6 章，上帝打发我们到蚂蚁那里去向蚂蚁学习：

“懒惰人哪，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，就可得智慧。”上帝阐明了蚂蚁的智慧、

美丽和勤劳，因为它们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。所以，上帝吩咐人要努力工作，

谴责懒惰的行为，禁止我们浪费祂赐予我们的东西。 

我们应当爱人如己。那也意味着我们应当努力工作，以便我们可以供

养自己，并与别人分享，当然是在我们自足的时候。还有，耶稣在《马太福

音》第 25 章 14-29 节中所讲的比喻也支持这一点；耶稣对比了非常殷勤的

管家和极其懒惰的管家，阐明了“不可偷盗”这一命令的正确含义。祂称赞

了那些合法地使用自己的资源来增加自己财富的人，但严厉地责备了那些没

有使用自己的资源的人。要点是什么？“不可偷盗”的意思是：“要使用你

的资源；不要倚靠别人，而是要藉着努力工作、勤劳和明智的投资来供养自

己。”这些就是上帝在这条诫命中对我们的吩咐。当然，努力工作适用于一

切合法的职业呼召，这些职业不仅能为我提供所需，而且能加增我已有的财

富。所有在各方面都尊重十诫的职业就是合法的职业，无论是贸易、生意、

服务行业，还是科学领域、医学领域、教牧侍奉的工作，抑或在军队或政府

部门工作。只要是尊重十诫的职业就是合法的职业，值得每个人各尽其职。 

只要这些职业不要求人做不诚实、欺诈或冷酷无情的事，我们就可以从事这

些职业。想一想施洗约翰在面对兵丁时（我认为那些是罗马士兵），他并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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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对他们说“你们退役不要当兵了”。约翰告诉他们说：“不要以强暴待人（第

六条诫命），也不要讹诈人（第九条诫命）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（第十条诫

命）”（路 3:14）。 

由此可知，如果他们在履行自己作为士兵的职责时不犯这些罪，他们就

是在做正确的事。有时要求我们跟从基督的呼召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自己的

工作，或者我们应当断绝自己的生意关系，或者我们应当离弃会给人带来诱

惑的职位。耶稣呼召祂的门徒要剜出右眼，砍下右手（太 5:29-30）。 

祂是在谈论那些会致使我们误入歧途的事件、职位或罪恶的诱惑，不仅仅适

用于第七条诫命。那也适用于第八条诫命。任何会致使我们离开窄路走上宽

路的东西，我们都需要除掉。所以，如果有些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地位或与财

务活动会使我们陷入与上帝律法的冲突之中，那么基督的明确呼召是我们必

须让自己远离那些事物。 

但是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对于我们当中那些已经感觉到这种紧迫情况

的人，也包括经济方面窘境的人，以及受到试探要去做不诚实的人或走捷径

的人，我们要提醒自己想一想主耶稣在《马太福音》第 19 章 29 节中的应

许：“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家人、田地的（我想在此加上‘撇下可以使

人变得富足的工作、地位或机会的’）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”当

摩西不看重埃及的财物，认为那是没有价值的东西，宁愿跟上帝的百姓同受

苦害时，他是以信心英雄的身份站在我们面前的；并且上帝提醒我们说：“他

想望所要得的赏赐”（来 11:26）。摩西知道，他将要得到的赏赐远远大于他

所舍弃的东西。所以，上帝在第八条诫命中禁止人以任何不合法的手段获取

不属于你的东西。显然，“不可偷盗”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要拿不属于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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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。要认识到这里包含着上帝深深的大爱。我所拥有的东西，我所管理的

东西，我在自己的生意或农场中积蓄起来的东西，我们会开始以某种方式真

正地爱慕或尊敬它。那是我们的一部分，其中也包含了某种骄傲，但是上帝

保护我们，禁止我们那样做。“不可偷盗。”不要伸手去拿别人得到的东西或

赐给别人的东西。上帝在祂赐给我们代表祂去管理或经营的那个小小的国度

周围建造了保护性的栅栏。但是，上帝在第八条诫命中也禁止人以任何不合

法的手段得到财产、头衔和地位。卖东西的人若是不诚实，高价出售商品或

隐瞒商品的缺点、瑕疵，就违犯了第八条诫命。利用买家的无知来牟利，违

背了第八条诫命。那不是公平交易。那在上帝眼中是卑鄙可憎的偷盗行为。 

在量器上或进行计算时弄虚作假，在统计数字上故弄玄虚，让人产生错误的

印象，也是违犯了第八条诫命。 

在工作方面，如果我们为雇主工作，浪费工作时间，让不必要的电话

打断我们的工作，在工作量上弄虚作假，那么我们就违犯了第八条诫命。 

我们在世界投资市场上，不能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做投机买卖或利用

内部消息来获取巨额利润。那没有做到你想怎样被爱就怎样去爱邻舍。投资

某公司的股票是合法的生意，但利用内部消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获

取额外的收入，违犯了第八条诫命的精义。 

在文学界，引用别人的文字却不注明出处并致谢，就是偷盗行为。 

在音乐界和制造行业，剽窃别人的创意，使用那些创意来制作自己的产品，

在上帝眼中就是偷盗行为。 

在保险方面，当我们的汽车上出现了凹痕时，如果我们夸大其词或掩盖

真相，隐瞒自己的过错，以便从保险公司获益，我们就犯了盗窃罪。那是偷



 

9 
 

盗行为。 

当我们通过弄虚作假或诋毁谗谤得到了某个职位或晋升时，我们就犯

了盗窃罪。那也是偷盗行为。当我们逃避向国家交税时，是在偷盗。上帝在

《罗马书》第 13 章 7 节中清楚地谈到了这一点：“凡人所当得的，就给他；

当得粮的，给他纳粮；当得税的，给他上税。”如果我们是雇主，当我们克

扣工人的工资，当我们没有付给工人应付的工钱，以至于他们的家人得不到

充足的供应时，我们就是在偷盗。那是盗窃行为，雅各在《雅各书》第 5 章

中谴责了这种盗窃行为，他当时其实是在指责那些富足人亏欠了工人的工钱，

犯了偷盗罪。 

朋友们，“不可偷盗”。上帝也把这条诫命应用到属灵方面。你我不是

自己的创造者。上帝也许把我们造得比别人更有天分，但那些是祂所赐的天

分。那些天分是祂的恩赐，我们应当使用那些天分来荣耀祂，使用那些天分

来使邻舍得益处。所以，要当心，不要接受你自己所不当得的称赞，那些称

赞其实应当属于造你的那位，属于那位创造者、创始者、赐能者。当使徒保

罗看到基督徒中间存在这一切争竞和自夸时，在《哥林多前书》第 4 章 7 节

中问了这些问题：“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

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”我们既没有造自己的身体，也没

有造自己的头脑。它们都是造我们的主所造的，为的是作圣灵的殿。当我们

为自己的荣耀、自己的名声、自己的安慰、自己的更大收益来使用它们时，

那是多么严重地偷盗了属于上帝的东西啊！ 

还有一点不容忽视，那就是我应当提醒你们，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命令

来不断地提醒我们，我们都是祂资源的管家，那个命令就是什一奉献。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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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的十分之一属于上帝。玛拉基代表上帝在《玛拉基书》第 3 章中写道：

“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你们却说：‘我们在何事

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’（回答是）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

上”（第 8 节）。是的，什一奉献是对信心的试验，尤其是当你手头很紧又有

很多账单要付时，但不要忘记上帝对那些忠心地尊崇祂、把属于祂的东西还

给祂之人的应许。请听祂赐下的应许。 

祂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说：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

福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”（第 10 节）。 

这也是为教会和上帝的国度提供经济支持的实际方法，可以用来支持宣

教工作和在教会内以及藉着教会进行的其他一切活动。这确实是一个属灵的

试验，再次提醒我们想到自己其实一无所有。我们只是管家，负责管理属于

上帝的东西。什一奉献是一个属灵的试验，使我们面对自己内心深处与生俱

来都有的贪婪。但是朋友们，如果我们不被自己的财产或想要变得富足的冲

动所辖制，而是使用我们的财产来让邻舍变得富足或服侍造我们的主，那样

的生活岂不是更甜蜜得多吗！ 

那么最后一点，我怎样才能成为上帝资源的好管家？哦，那正是“不

可偷盗”的反面。那是“你应当施舍。你应当捐赠。你应当分享。”《海德堡

教理问答》用优美的句子概述了第八条诫命所吩咐的这一职责。它说：“在

各样事情上，都要尽力为他人的好处着想，正如我愿意人家怎样待我，我也

要怎样待人，并且忠心工作，（为什么？）使我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”

所以不要滥用或浪费祂的恩赐。再次重申，“不可偷盗”就是“你应当施舍”。 

请听一听施洗约翰的话，他给了我们非常实际的教导。他对听他讲道的人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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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他们有两件衣裳，就分一件给那受冻的邻舍（路 3:11）。当我们受冻的

时候，难道不想得到一件衣裳御寒吗？雅各在《雅各书》第 5 章中的教导也

对我们大有益处。那时距离促使新约教会形成的那个伟大的五旬节仅仅过去

了四十年，他就需要写信警戒富足的教会成员关于偷盗的事。他们是如何偷

盗的？哦，请听这些话。雅各谈到了锈坏的金银。他所使用的词语是 cankered，

锈坏的。换句话说，金银都用之不尽。金银被积攒起来，储藏起来。金银太

多了，都生锈了。那些金银对拥有他们的人而言没有用处。但与此同时，那

些金银本可以用来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。雅各说，在审判那日，那些生锈的

金银将会作见证控告我们。然后他继续谈到了衣服，谈到了衣柜，谈到了被

虫子咬坏了的衣服。也就是说，那些衣服被挂在柜子里闲置着，却没有让它

们被穿在其他人的身上。雅各阐述的要点是，当我们把所有剩下的、多余的

东西储存起来，而不是分发给别人，与真正有需要的人分享时，我们就犯了

偷盗罪。使徒保罗在《提摩太前书》的结尾处劝勉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仅不

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而且要行善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与人分享（提前

6:17-19）。所以，“不可偷盗”。 

你们知道吗？在上帝的圣言里没有哪个属世主题比金钱这一主题得到

更多的关注。上帝知道我们面临的主要危险在哪里，所以反复强调关于第八

条诫命的细节。有一个关于富人非常难进入上帝国度的尖锐比喻，阐明了金

钱所带来的危险（太 19:24）。在多年前，有一场竞赛的题目是给出金钱的最

佳定义，所选用它为最佳定义，我也用此定义结束这一课。那个定义说：“金

钱是一种东西，可以用作通向世界各地的通行证，却唯独不能用作通向天堂

的通行证；金钱可以为人买来世上万物，却唯独不能买来幸福。”就讲到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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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，我们结束关于第八条诫命的这一课。愿上帝祝福这些教导。谢谢你们。 


